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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法院公告
2016年6月22日

林良栋：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林良栋、连恩光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乐商初字第3540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1008号

潘连通、夏玉香、张全海、王秀平、叶正长、林少华：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成县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
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知
书、转普裁定书等。诉请：1、判令被告潘连通、夏玉香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0168.25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
张全海、叶正长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负连带保证责任；
3、判令被告王秀平对张全海保证责任范围内的义务承担
共同还款责任，被告林少华对叶正长保证责任范围内的
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判令被告依法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6日上午9：40在文
成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1073号

叶有洪、王彩云、钟大海、叶奕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成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诉请：1、判
令被告叶有洪、王彩云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0
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钟大海、叶奕兴对被告叶有洪、王
彩云上述应偿还的借款本息负连带偿还责任，以最高额
40万元为限；3、判令被告叶有洪、王彩云、钟大海、叶奕兴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6日上
午10：30在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1010号

张全海、王秀平、潘连通、夏玉香、叶正长、林少华：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成县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
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知
书、转普裁定书等。诉请：1、判令被告张全海、王秀平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79999.99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
潘连通、叶正长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负连带保证责任；
3、判令被告夏玉香对潘连通保证责任范围的义务承担共
同还款责任，被告林少华对叶正长保证责任范围内的义
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判令被告依法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26日上午9：00在文
成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6号

邱丽斌、胡爱花：原告柯杰与被告邱丽斌、胡爱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24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一、限被告邱丽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
告柯杰借款本金 3000000 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
1.5%从2014年2月1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二、被告胡爱花对上述款项中的100万元承担连带
责任；三、驳回原告柯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800元，由被
告邱丽斌负担（被告胡爱花对其中13800元共同承担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或涉外为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2289号

潘建盈：本院受理原告缙云县东渡仪表厂诉被告

潘建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
满后的15日。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
30日。本院定于2016年9月28日上午9时在永嘉县人
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662号

李文兴、李小龙：原告李忠楚诉被告李文兴、李小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24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一、限被告李文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
李忠楚借款19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4月14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算至本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李小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责任；三、驳回原告李忠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
11400元，由原告李忠楚负担450元、被告李文兴和李小
龙共同负担109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或涉外为3个
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或涉外为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868号

湖州垄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月
明与被告湖州垄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233号

潘必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湖州新华夏冀超汽车
连锁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司法公
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日内。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康山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0433号

潘小龙、奚悦华、陶吉根：本院受理的原告徐顺江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502民初004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167号

田秘、孙依娜、邓江贞：本院受理原告郑州福源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田秘、孙依娜、邓江贞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民事裁定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88号

楼思麟、张峻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与被告楼思麟、张峻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48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354号

傅金贵：本院受理原告向双平诉被告傅金贵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傅金贵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
初5354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07号

杨骏、金倩：原告朱牮诉被告杨骏、金倩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02民初9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83号

龚益荣、夏飞燕：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华诉被告龚益
荣、夏飞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溪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白商初字第1012号

何鸿春：本院对原告金华市鑫绿建材物资有限公
司为与被告何鸿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白商初字第101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捐 贿
漫画 王铎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的《忏悔与剖析》专栏发表了一篇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原副主
任高重瞳案件警示录。在这篇忏悔录中，高重瞳称送来的钱都以开发商的名义直接捐给学
校、福利院。“捐赠”不等于受贿？律师表示，将受贿财物用于捐赠不影响对其量刑定罪。

养子女对生父母
享有继承权吗？

双胞胎姐妹为争遗产对簿公堂

通讯员 童法

法庭上，原、被告席上面对面坐着的两位姑娘长得很像，却都是一副苦大仇深
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日，桐乡法院受理了一桩法定继承纠纷。案件的原告是孙太太和亲生女儿
孙小花，被告也是孙太太的亲生女儿，是孙小花的亲妹妹胡小丽。孙小花和孙太太
起诉胡小丽，要求分割孙老先生的遗产——价值200万元的房屋一套，确认该房屋
全部归孙小花与其母亲所有。是什么让本应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反目成仇，其中有
何隐情？这还要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

当年，孙老先生家境贫困，当他得知老婆怀孕的消息后喜出望外，抱着两个呱
呱坠地的双胞胎姐妹花，夫妇俩悲喜交加，喜的是孩子能顺利降生，悲的是无法保
障孩子的温饱。孙老先生无意中打听到有户人家多年无子，便萌发了把其中一个
孩子送走的念头。回家跟妻子商量后，遭到了极力反对，但他心意已决，背着妻子
将妹妹送走。双胞胎姐妹从此天各一方。

开庭时，妹妹胡小丽向法官哭诉，自己从小被寄养到胡家，胡家夫妇对自己并
不是很好，且家里条件也不好，她专科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挣钱了，不像姐姐能从小
和父母在一起，享受父母的疼爱，且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提到，长大之后也经常
和亲生父母来往，父亲病逝前还常去探望，所以父亲的遗产理应有她的一份。

这时，孙太太发话了，当时是因生活所迫才把妹妹送人的，谁都不愿承受这份
骨肉分离的痛苦，“妹妹能常回来看我们，我们也很欣慰，但妹妹现在是胡家的闺
女，不能再来分这边的遗产了”。

姐姐孙小花说，妹妹虽然被送到了别人家，但父母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才这
么做的，自己跟着父母，也是挨着苦日子过来的。

法官听了三方陈述，对她们进行了细心疏导、释法明理，妹妹也意识到自己不
应该贪图父亲的遗产，姐姐则念在妹妹自幼不在父母身边，没能享受父母的疼爱，
自愿补偿妹妹12万元。最终双方都解开了心结，握手言和。

法官说法：养子女和亲生子女一样享有遗产继承权，但养子女对生父母享有继
承权吗？根据我国收养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赡养义务的，同时对生父母
扶养较多的，可继承养父母遗产，还可分得生父母适当的遗产。扶养较多表现在提
供主要经济来源或者劳务方面给予主要扶助。

球迷夜店看欧洲杯被打
能否向老板索要赔偿？

编辑同志：
为方便球迷夜间观看欧洲杯足球赛，一家夜店推出“吃夜宵，看球赛”活动。作为球迷的

我就邀请好友一同前往。看到喜欢的球队进球后，我忍不住站起来欢呼，不小心踩到了一名
顾客的脚。我一再赔礼道歉，但该顾客就是不依不饶，甚至和其同伴对我拳打脚踢。在长达
5分钟的时间里，夜店老板都没有制止，也没有报警，甚至还让打人者扬长而去，导致我无法
确定其身份，无法索要医疗费用。请问：我能否要求夜店老板赔偿？ 读者：李沐蓉

李沐蓉读者：
你有权要求夜店老板赔偿。
一方面，夜店老板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务。你在夜店参与活动，夜店老板已经接纳，表

明彼此之间形成了消费合同关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
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宾馆、商场、酒店、银行、机场、车站、港口、
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你被殴打的时间里，夜店
老板有条件、有能力加以制止、调处，却未作出措施，导致你受到伤害，这明显违反了自身的
法定义务。

另一方面，夜店老板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
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指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
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
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
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正因为夜店老板未尽到力所能及的职
责，决定了你的伤害虽然是由于他人所造成，但夜店老板同样难辞其咎。

颜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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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


